
投保声明

一、本人自愿投保贵公司的亚太家有宝贝少儿保险产品，适

用条款《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学生幼儿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注

册号：C00003832312022040742153）、《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附 加 学 生 意 外 门 （ 急 ） 诊 医 疗 保 险 条 款 》 （ 注 册 号 ：

C00003832522022072911403）、《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疾

病 身 故 与 疾 病 全 残 保 险 条 款 》 （ 注 册 号 ：

C00003831922022062204811）、《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学

生住院医疗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03832522022072911343 ）、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学生重大疾病保险条款》（注册号：

C00003832522022072911373）、《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住

院津贴保险条款》（注册号：C00003832522022061800353）、《亚

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个人交通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注册号：

C00003832312022061534073）、《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附加自

费药医疗保险条款》（C00003832522022092646343），并声明以

上陈述及各项细节均真实无讹，且没有隐瞒任何重大事实以影响

贵公司评估风险或接受本投保申请。

二、本人已知晓根据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除航

空意外身故责任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责任对应的保险金额

外，对于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在被保险人成年

之前，各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死亡给付的保险金额总和、被



保险人死亡时各保险公司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按以下限额执

行：

（一）对于被保险人不满 10 周岁的，不得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

（二）对于被保险人已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的，不得

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

三、本投保单及其所附清单所填各项内容均属事实，同意以

本投保单作为保险人签发保险单的依据及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

本人已认真阅读贵公司亚太家有宝贝少儿保险产品的所有条款，

了解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投保人 /被保

险人/受益人义务条款等加粗标注的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

条款，并对贵公司就保险合同的内容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对免

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给付等及其他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

任的条款均无异议，申请投保。

四、本人知晓本投保申请将构成投保人与贵公司所签署的

保险合同的依据，若未能披露与本保险相关之重大事实将可能导

致贵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保险合同生效日期以保险单所载

生效日期为准，贵公司承担保险责任须以投保人缴付约定保险费

并经贵公司同意承保为前提。

五、本人同意贵公司为本保险的目的收集本人的个人资料，

无论该资料是从本投保申请或其他地方所获取，并授权可由贵公

司用于该保险的投保审核；提供与该保险有关之服务及与本人联



络的用途。


